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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议服务预订协议 

本酒店会议服务预订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21 年 03 月 02 日签署： 

上海陆家嘴商业建设有限公司丽晟假日酒店，一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成立的公

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环龙路 55 号，邮政编码：200127（以下简称“酒店公司”）； 

与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一家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中国，

邮政编码：（以下简称“客户”） 

鉴于 

A. 酒店为一家位于中国上海市环龙路 55 号由酒店公司拥有的、以洲际品牌经营的酒店；  

B. 客户为一家在中国合法注册的公司(附件一：客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且 

C. 客户现希望通过本协议向酒店公司预订相关会议服务。 

经双方友好协商，酒店公司与客户一致同意如下： 

1． 协议目的 

本协议规定了酒店向客户提供会议服务以及客户入住酒店客房及使用酒店设施的条款及条件。  

2． 协议期限 

2.1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生效并且除非根据本协议的任何其他规定而提前终止，自本协议签署

之日起至本协议规定的服务内容提供结束有效(“期限”)。 

3． 住宿安排 

在遵守本协议项下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酒店将为客户提供住宿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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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价格包含 10%的服务费及适用的相关税费。 

 住店客人使用酒店无线网络，瓶装矿泉水两瓶，咖啡和茶包 

 除房价以外的其他消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消费及餐饮消费）可能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的具体类别由酒店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 针对此次会议的以上特惠房价均不返佣； 

 以上房价为贵公司此次团队所享之特惠价格，只有达到每日保证间夜数的基础上方可享有

以上特价。如入住客房少于保证房间数，我方将按保证房间数收费；如超出保证房间数，

我方将按实际房间数收费； 

 以上特惠房价将仅限上述活动日期及开始和结束内使用 

 上述价格包含早餐，额外早餐将收取每位人民币[  90  ]元加上 10%的服务费及适用的相

关税费。 

 

 

4． 会场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项下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酒店将为客户提供会场服务如下。 

日期 时间 餐厅 摆台方式 人数 费用 

      

 

 上述价格包含 10%的服务费及适用的相关税费。 

 除会议室租金以外的其他消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消费及餐饮消费）可能无法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的具体类别由酒店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  

 

 

日期/房型 2021 年 4 月 18 日 优惠房价 

高级双床房 35 人民币 500 元/ 间 

高级大床房 95 人民币 500 元/ 间 

保证间夜数 130 人民币 65000 元/总 

预计间夜数 140 人民币 70000 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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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提供服务如下： 

· 纸，笔，矿泉水。 

   1 套移动投影仪以及幕布。 

   1 套移动音响以及 2只话筒 

 

 

5． 餐饮安排（此条款不适用此协议） 

在遵守本协议项下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酒店将为客户提供餐饮安排如下。 

 

 以上餐费包含 10%的服务费及适用的相关税费。 

 提供所需餐具 

 

6． 无烟酒店 

根据上海市控制吸烟条例，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室内禁止吸烟条例正式起效。 

请知悉酒店内禁止吸烟包含客房，餐厅，酒廊，宴会厅等所有公共区域。如有吸烟需求，客人

可以前往酒店提供的指定户外吸烟区域。 

 

7． 预订与取消预订 

7.1 如客户决定取消本协议项下会议服务预订的，酒店公司有权不退还客户根据第 8 条支付

的定金以作为预订取消费用。 

7.2 房间的预留及取消  

* 团队抵店前 3天 可在保证用房数的基础上免费取消 8间房间， 如果取消的房间数量

超过 8间，每超出一间房,则按此会议优惠价收取第一晚房费 

* 团队抵店当天 可免费取消 8间，每超出一间房,则按此会议优惠价收取第一晚房费 

 

日期 时间 餐厅 
用餐方

式 

保证人数/

预计人数 
餐饮标准 

2021 年 4 月 18 日 16:00-18:00 
1F 多瑙河

西餐厅 
自助餐 

保证 60 人 

预计 80 人 
CNY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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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对于任何餐饮预订的取消，客户应于会议开始前七（7）日书面通知酒店公司。如果客户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通知酒店公司，酒店公司有权按预订餐费的 100%收取取消费用。 

 

8． 付款 

8.1 客户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日内向酒店公司（账户信息如下）预付人民币【60000】

元作为预付款。酒店公司在未收到预付款前保留对客房和会议室预订的取消权。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东方路支行 

银行地址：上海市浦建路 15 号  

账户名称：上海陆家嘴商业建设有限公司丽晟假日酒店 

人民币账号：310066658018010021221 

9． 付款方式 

9.1 除非酒店公司和客户另行同意，本协议项下的酒店客房价格以及服务收费均应以人民币

报价及结算。 

9.2 客户应在退房前以现金、银行汇票或信用卡形式向入住客人结清所有客房费用。 

9.3 客户应在会议结束当天以现金、银行汇票或信用卡形式向酒店公司结清所有餐费以及会

议费用。 

10． 入住、离店和使用时间 

10.1 客户同意并确认，酒店客房的入住时间为预期预订首日下午 14 点后，退房时间为预期预

订之最后一日的中午 12 点前。除本合同另行明确约定或酒店公司另行书面同意外，如果

客户要求延迟至预期预订之最后一日下午 18 点前退房，在酒店公司同意的前提下，酒店

公司有权向客户额外加收等于本合同项下居住一晚酒店客房价格 50%之延住费用。如果

客户要求延迟至预期预订之最后一日 23:59 点前退房，在酒店公司同意的前提下，酒店

公司有权向客户额外加收等于本合同项下居住一晚酒店客房价格之延住费用。 

10.2 客户同意并确认，客户使用本协议项下的酒店会议室的时间为【8：30-12：30】。 

11． 通知 

11.1 发出通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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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规定的一切通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必须先以传真、再随后以当面送达或者用

挂号信邮（如可能，用航空邮件或国际快递服务），发至下述的地址、传真号码与收件

人： 

 

酒店公司： 【上海陆家嘴商业建设有限公司丽晟假日酒店】 

酒店公司地址： 【上海市环龙路 55 号】 

酒店公司收件人： 【朱晓婷】 

酒店公司电话： 【86 21 6862 9988*68800】 

洲际酒店集团中国区免费订房电话： 【400 88 40 888】 

酒店公司传真： 【86 21 5881 6868】 

客户：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客户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12 层 1510 内 002】 

客户收件人： 【 】 

客户电话： 【010-65870599  】 

客户邮箱： 【】 

11.2 通知的收到时间 

按照第 11.1 条规定发送的通知，将被视为已于下述最早的一个日期送达： 

(a) 传真发送确认之日； 

(b) 当面送达之日；或 

(c) 以挂号信或快递发送后的第三个营业日。 

11.3 联系详情的变更 

第 11.1 条所述每一方的地址和传真号码，可由该方按本条规定发出通知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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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密信息 

12.1 各方确认，与各方现有或拟议的研究、发展、商业秘密、营销计划、或商业事务服务、

营销与定价策略、客户、财务或合同安排（包括本协议条款）和事务及业务经营有关的

一切信息，都具有商业敏感性，对该方而言是保密的（“保密信息”）。 

12.2 各方将，且应当尽其最大的努力确保其自身、其雇员和代理人，对保密信息进行保密，

除下述情形外，不使用且不向任何人披露保密信息： 

 (i) 为取得该方专业顾问的专业咨询意见而保密地向该等专业顾问披露的； 

 (ii) 根据本协议提供服务和履行义务所正当需要的； 

 (iii) 获得对方事先的书面同意，且必须遵循该同意的条款； 

 (iv) 任何法律、法令、法规、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进行的；

或 

 (v) 保密信息的任何部分非因一方违反其在本条款下的义务已存在于公共领域。 

13． 不可抗力 

13.1 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协议项下该方的任何

义务，则该方不对该等不履行或延迟履行承担责任，但条件是该受影响方采取了合理的

步骤以减轻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13.2 本条规定不免除一方履行支付本协议项下任何到期款项的义务。 

13.3 就本条而言，“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恐怖袭击、恐怖袭击的威胁、发生于中

国境内外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对酒店经营所在地区域市场的旅游酒店业具有重大影响

的危害健康的流行病、罢工、封厂、瘫痪性事件、事故、任何政府机构的命令或法规或

行为、自然灾害、民乱，以及超出一方或双方合理控制能力之外的紧急情况及其他事件。 

14． 赔偿 

14.1 因客户使用酒店提供的会议设备（无论免费或收费）造成设备损坏的，客户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除非该等损坏是由于酒店或酒店工作人员的故意或过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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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由以下情形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及所有损失、索赔、损害、程序、判决、责任、费

用、支出（包括所有法律费用与支出）和开销，客户同意赔偿酒店公司并使其免受损害： 

(a) 客户违反任何中国法律、法规或地方规章；或 

(b) 客户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或条件。 

15．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5.1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15.2 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争议”）都应经双方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其规则在此提及而构成本条款的一部分。仲裁庭将由双方共

同指定的一名仲裁员组成，如果在三十（30）天内双方仍未就仲裁员的指定达成共识，

则该仲裁员应有仲裁委主席指定。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仲裁地点为上海的仲

裁委，仲裁的正式语言为中文。仲裁员的决定和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并

可按照任何适用的中国法律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得以强制执行。 

16． 一般条款 

16.1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不得作为对该权利的放弃；任何

单独一次或部分行使权利，也不得妨碍将来行使该等权利。 

16.2 如果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和规定被裁定无效或不可执行，该无效或不可执行都不应影响

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条款或规定的效力和可执行性。 

16.3 本协议的附件是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协议替代此前所有的有关酒店客房以及会

议服务预订的协议、谅解和谈判。本协议是双方之间全部且唯一的协议，除非由双方以

书面形式另行签订的协议，否则不能变更或修改本协议。尽管有前述规定，本协议并未

尽述酒店所有政策规定，客户应当遵守酒店执行的普遍适用于所有客人的规定。 

16.4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后生效。 

16.5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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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已促使其正式授权代表于文首书名的日期签署本协议，以资证明。 

【上海陆家嘴商业建设有限公司丽晟假日酒

店】：  

 

客户：【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

司】：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晓婷            姓名:   

销售总监       职务: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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